
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2年度工程招标、工程造价和工程勘察设计监督检查“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工作方案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推进我州信用体系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在德宏州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德宏州住建局，组织开展2022年度全州工程招标、工程造价和勘察设计质量及市场行为监督检查事项“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为确保抽查工作落实到位，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依法强化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重点行为的监督检查，着力督促一批企业自觉守法诚信经营，打击一批违法违规行为，消除一批安全隐患，努力达到检查一批企业、整顿一个领域、规范一类行业的效果。有效避免选择性执法，杜绝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扰民，进一步降低对市场主体监管的制度性成本，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效能，营造全州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13号）、《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6号）、《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3号）、《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93号）、《云南省招标投标条例》等规章法规以及机构改革后“三定”方案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及职能职责等组织实施。
三、抽查主体

本次抽查由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开展综合性抽查。
四、抽查对象及抽取方式

（一）工程招标代理机构

抽查对象为2022年9月30日前全州登记在册的招标代理机构及相关执（从）业人员。抽取方式按照全州登记在册的招标代理机构1%的比例，统一随机抽取。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抽查对象为2022年9月30日前全州登记在册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及相关执（从）业人员。抽取方式按照全州登记在册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50%的比例，统一随机抽取。

工程勘察设计

抽查对象为2022年9月30日前全州登记在册的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及施工图审查机构完成审查的项目。抽取方式按全州登记在册的工程勘察设计企业20%的比例，统一随机抽取；施工图审查机构完成项目由系统随机抽取1-2个项目。
抽查内容

（一）工程招标代理机构
1.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登记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2.招标代理合同的履行情况，相关政策执行情况；

3.执业人员证书及职称履职情况；
4.项目负责人文件编制水平和招投标活动组织能力、诚信从业状况。  

（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执业行为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2.执业人员证书及职称履职情况；
3.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市场经营行为情况，是否存在滥价扰乱市场经营的行为；

4.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执行法律、法规情况，检查国家清单计价规范强制性条文及全州计价依据的执行情况；

5.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咨询成果文件质量管控体系建设及成果文件编制质量情况。

（三）施工图审查机构及工程勘察设计企业

1.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建设项目政策性资料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如：立项批复或投资备案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勘察设计合同及相关授权书等）；

2.建设项目执行消防、人防、建筑节能、无障碍设计等政策规范情况；
3.勘察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是否存在超资质承接业务、违法分包转包，备案图档案是否齐全以及注册师执业情况。
六、检查方式

通过电子化审批系统、数字化审图系统、查阅资料、现场检查等方式开展检查。

七、检查时间

 本次“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时间从2022年9月30日至11月20日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组织部署阶段（2022年9月30日前）
    建立部门抽查工作机制，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流程，随机抽取产生检查对象企业名单，并向社会公布。按登记机关或辖区监管原则，将抽取产生的检查对象企业名单分派到各县市组织实施检查。

（二）集中实施阶段（2022年10月10日）

1.通过随机抽取的检查对象和选派的检查人员进行随机匹配，并实施检查。

2.依法规范实施检查。检查组要围绕抽查任务开展检查，全州抽查工作要在10月30日完成。

3.及时录入检查结果并向社会公示。检查组要按照检查结束之日起20日内公示检查结果的要求，于2022年11月10日前完成，确保检查结果公示率达到100%。
    （三）后续处理和总结完善阶段（2022年11月1日至20日）
    检查组要根据最终检查结果，抓紧做好后续处理工作，除需要立案调查以外的企业，其他后续处理工作均应在2022年11月10日前完成。同时于2022年11月20日前，将抽查工作总结材料及相关表格报送省级住建部门。
   七、工作要求

1.统一认识，提高站位。联合参与抽查单位要统一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扎实开展好“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工作。

2.加强领导，完善机制。要建立完善政府统一领导、发起部门牵头、相关部门联合参与的工作落实机制。

3.强化后续衔接，认真实施联动。各相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一步调查处理，做到抽查监管工作无缝对接。

4.做好联合抽查工作资料档案的及时整理归档。



